
臺中市立善水國民中小學新進教師審查簡歷表 

□市內介聘   □本市超額教師介聘  □(他縣市)市外介聘  □教師甄選  □其他 

姓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（相片黏貼處） 

身分證 

字號 
 

出生 

日期 
年     月    日 

電話 (H) (手機) 

住址  

e-mail：  

緊急連絡人 
姓名： 稱謂： 

電話： 

教師 

證書 

□國小               □中等學校            □加註專長 

生效日期：              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
學歷 學校名稱 系科所【組別】 修業年月 畢業 肄業 

大學   年 月~ 年 月   

研究所   年 月~ 年 月   

經歷 

服務學校（機關） 職別 到職日期 離職日期 任教科目 

  年 月   年 月  

  年 月   年  月  

  年  月   年 月  

  年  月   年  月  

１.任教師職務共：       年２.曾擔任導師職務：      年 

３.曾任行政職務：主任     年、組長     年 

曾否留職

停薪 

□是，期間：              原因： 

□否 

專長科目

或領域 
 

興   趣  

兵役情形 □已退役  □未服兵役  □服役中  □免服兵役 (請勾選) 

家   庭 

狀   況 

健保人數（   ）人（子:   人、女:   人、父母:   人）眷屬加保資料請填至次

頁 

備註 
1.是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：□是、否□2.是否具原住民身份：□是、□否 

3.是否參加省教育會：□是、□否4.是否參加各區教育會：□是、□否 

5.本年度是否參加過文康活動：是□  否□ 

切結事項 

一、 擬任公務人員或兼任行政職務教育人員者，簽章切結無國籍法第二十條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

二十八條情事，如有欺瞞，願依規定懲處。 

二、 擬任教育人員者，簽章切結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、第三十三條及教師法第十四條

所規定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之情事。 

三、 所送證件如有虛偽不實，應負相關法律及行政責任。 

本人簽章 ， 年 月 日 



 
健保加保眷屬口數            人（請填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字號、稱謂） 

稱謂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備註(具減免身份別)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新進人員應繳證件一覽表 

 
歡迎您成為本校的一員，關於新進教師應準備資料如下(正本查驗後歸還，並備

妥影本各1份)，請儘速備齊資料繳交至人事室，俾利後續相關陳報作業事宜。 
  

勾選 證      件      名      稱 

□ 分發通知函 

□ 
大專院校以上畢業證書(大學、研究所) 

（持國外學歷者檢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、國外學歷歷年成

績證明影印本、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入出境紀錄、其他證明文件） 

□ 合格教師證書 

□ 國民身分證 

□ 歷年派令或敘薪通知書(含改敘)  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歷年成績考核通知書   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歷年離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   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
代理年資證明文件、退伍令及大專集訓證明、身心障礙手冊、留職停薪函

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 

□ 個人證件照片電子檔及1吋照片(製發員工識別證用） 

□ 退伍令或其他兵役證明   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其他證件（如英語檢定、閩南語專長、輔導專長等）  （無則免附） 

□ 郵局封面影本(薪資入帳用) 

本校地址：臺中市梧棲區梧南路50號 

聯絡電話：04-26396160分機750人事室 

☆人事室主任 LINE ID：lilacdora(或搜尋電話0983238108)→請務必加入，俾利後續聯繫☆ 

PS:本校訂於6月17日下午3:00召開教評會，請提早於2:50前
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並將上述文件一併攜帶前來查驗。 


